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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打击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犯罪
行为，维护司法公信和法治权威，构建诚信社会，
张家界中院从近两年以来判决的拒执犯罪案件
中，精选出十个典型案例，在此发布。

案例一：长期藏匿逃避执行 网上追
逃终被判刑
【基本案情】因借款合同纠纷，陈某某作为借
款保证人，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周某
某借款本息1.26亿余元。判决生效后，陈某某未
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周某某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
报告令后，被执行人陈某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拒不报告财产，且长期藏匿逃避执
行。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赴杭州、无锡、上海、
广州、深圳等地 25家单位全面查询其财产情况
及拒执行为的线索和证据材料，发现其名下的银
行及财付通在线支付平台均有大笔消费记录。
于2015年 11月 4日以其涉嫌犯拒执罪移送张家
界市公安局永定分局立案侦查，经网上追逃，陈
某某于 2018年 4月 21日被抓获，并由永定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陈某某与申请
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取得谅解。永定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陈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典型意义】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既影响
司法公信与法治权威，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法律尊严。
本案中，被执行人陈某某拒不报告财产，且长期
逃避执行，但经法院调查，执行期间有大笔消费
记录，属于有能力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而拒不履
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被执行人陈
某某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取得谅解，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陈某某缓刑。本案一方面传达
人民法院坚决打击逃避执行的犯罪行为的决心，
对执行“老赖”起警示作用，维护了司法权威；另
一方面，向社会传达人民法院对待认罪态度良
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被执行人的宽容态度，
以鼓励更多的“执行老赖”主动履行法律责任，提
升执行工作质效。

案例二：公安机关不立案，申请执行
人可自诉
【基本案情】唐某某、熊某某、桑植县某公司、
桑植县官地坪镇某矿与姚某某借款纠纷一案，经
桑植县人民法院判决，四被告共同偿还姚某某借
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四被告没
有如期履行生效判决，姚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桑植县人民法院依法向四执行人送达执
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四被执行人两次出具
《还款计划书》，兑现10万元后，一直未按还款计
划履行。桑植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唐某某、熊某某
拘留十五日。经查询银行存款账户，发现唐某某
有某银行存款 15万元，并已经转移。另查明唐
某某系某矿业公司股东，认缴出资4720万元，持
有该公司40%的股权。2018年 1月 23日，桑植县
人民法院以唐某某、熊某某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移送桑植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月 23日，桑植
县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作出不予
立案的决定。4月11日，申请执行人姚某某向人
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唐某某、熊某某拒不执
行判决行为的刑事责任，桑植县人民法院审查
后，依法予以立案。审理过程中，唐某某被依法
逮捕，熊某某主动投案自首。桑植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唐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熊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免予
刑事处罚。
【典型意义】依据法律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
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已经
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书面决定的，被
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拒执罪作
为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都可以追究的“双轨制”，
不仅加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拓宽了
打击拒执犯罪的渠道。本案被执行人唐某某、熊
某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情节严重，
桑植县人民法院以唐某某、熊某某涉嫌犯拒不执
行判决罪移送桑植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在桑植县
公安局以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后，申请执行人提
起刑事自诉，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及时审理，依
法判决，有效打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司法权威，

也依法保护了申请执行人的诉讼权利，起到了很
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案例三：赠与他人财产拒执行，主动
履行完毕可轻判
【基本案情】因民间借贷纠纷，柯某某被法院
判决偿还向某借款本息420万元。判决生效后，
因柯某某拒不履行，向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
院依法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后，柯
某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拒不报告财
产，却先后赠与张某某人民币 151万元，致使判
决无法执行。慈利县人民法院以其涉嫌犯拒不
执行判决罪移送慈利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由慈
利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柯某某与申
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慈利
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柯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本案中，法院判决生效后，被执
行人柯某某完全具有履行能力，但拒不执行，却
赠与他人 151万元。法院将其涉嫌犯罪线索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究程序，并依法定罪
判刑，不仅有效震慑了被执行人，惩治了拒执犯
罪行为，还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全部法定义
务，保障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权威，
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拒执行为的严厉打击。
本案宣判后，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
犯罪行为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案例四：辱骂、威胁拒“行为履行”，构
成拒执被判刑
【基本案情】方某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一直
拒绝将其占用的原大米厂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归
还给业主郑某某，郑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依法向方某某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
义务但遭其拒绝，并辱骂、威胁法院执行人员，致
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桑植县人民法院以其涉
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移送桑植县公安局立案侦
查，由桑植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方
某某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并自愿将非
法占用的土地和房屋无条件归还给了郑某某。
桑植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方某某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典型意义】依照刑法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
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拒不执行的义务既包
括金钱给付义务，也包括行为履行义务。本案中
被执行人方某某具有行为履行义务，其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同样构成拒执犯罪。
在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通过辱骂、威胁、围攻甚
至殴打执行人员或者毁损、抢夺执行材料、器械、
证件等方式，拖延执行工作进度或者迫使执行工

作中断，这类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对这类行为的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能有效打
击抗拒执行的嚣张气焰，保障执行人员的安全，
维护法律的权威，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坚强的
法律后盾。

案例五：躲避、阻挠执行，夫妻双双被
判刑
【基本案情】刘某借罗某 50万元一直未还，
罗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刘某及其妻子罗某某
共同偿还罗某借款本息 50余万元。因刘某、罗
某某未履行，罗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
向夫妻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后，二
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法院决定对二人司法拘留
十五日。尔后，刘某向罗某出具还款承诺书，对
还款内容和期限作了承诺。但该夫妻二人未按
照还款承诺书履行，且以多种手段躲避、阻挠执
行。武陵源区人民法院以二人涉嫌犯拒不执行
判决罪移送张家界市公安局武陵源分局立案侦
查，并由武陵源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
中，法院强制执行完毕 50余万元。武陵源区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刘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罗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拘役三个月。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刘某、罗某某有能
力履行而拒绝执行生效判决，且在法院对其采取
司法拘留强制措施后，仍不思悔改。如果能及时
悔悟，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可能不会被追
究刑事责任。正是由于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低估了人民法院打击“老赖”的力度与决心，拒不
配合人民法院的执行。本案的判决将有效遏制
部分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等
不良现象，改善执行环境，切实保障生效判决的
实现，维护司法权威。

案例六：购车买“苹果”拒还钱 申请
人自诉将其送牢房
【基本案情】依照刑法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
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有能力执行既包括有
全部履行能力，又包括有部分履行能力。林某某
驾驶未登记上户的越野车与唐某驾驶的摩托车
相撞，造成唐某受伤，车辆受损。唐某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林某某赔偿唐某各项损失 27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林某某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唐某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向林某某送达执
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被执行人林某某与唐
某签订了分期还款协议，林某某在分期支付
10000元后再未履行给付义务，武陵源区法院依
法对林某某司法拘留十五日，林某某仍拒不执
行。经调查，林某某在执行期间购买吉利远景牌

二手汽车并按揭贷款一部价值6000余元的苹果
6SPlus手机。唐某向武陵源区人民法院提起刑
事自诉，请求判处林某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武陵源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理过程
中，林某某与唐某达成执行和解，并积极履行还
款义务，且取得了唐某的谅解。武陵源区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林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
处拘役一个月。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林某某有部分履
行能力，却未按与申请执行人达成的协议履行，
并且在执行期间购车买高价值手机，造成申请执
行人的财产损失。申请执行人依法行使自己的
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将林某某绳之
以法。本案的判决，依法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诉
求，给予被执行人刑责惩处，维护了司法公正，营
造了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案例七：小额借款拒不还，“老赖”获
刑二个月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肖某某多次向甄某借
款共计 4万元。逾期未还后，甄某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肖某某返还甄某借款 4万元，并支付利
息。判决生效后，肖某某拒不履行，甄某遂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向肖某某送达执行通
知书和财产报告令，肖某某仍拒不偿还该借款，
武陵源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
肖某某于 2016年 11月 29日向甄某出具还款保
证书，但未按保证书履行，却于2016年贷款购买
价值 5000余元的苹果手机一部，截止 2017年 7
月 4日，肖某每月按揭还款426.13元。申请执行
人甄某遂于2018年 5月以肖某某涉嫌犯拒不执
行判决罪向武陵源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审理过程中，肖清平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积极
履行还款义务，与申请执行人甄某某达成执行和
解。武陵源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肖清平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二个月。
【典型意义】债务人如期还款是最基本的社
会共识。本案被执行人肖某某有能力但拒绝执
行生效判决，并且在执行期间购买苹果手机，造
成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损失，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
与挑战。申请执行人依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人民
法院依法受理并及时审判。该案的审判对小标
的案件被执行人以强大的震慑力，无论案件标的
多或少，只要触犯刑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就构成拒
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案例八：两次拘留拒不执行 被判有
罪处以罚金
【基本案情】彭某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桑植县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赔偿被害人彭
某30828.30元。判决生效后，彭某某拒不履行义
务，却先后花费数万元修建、装修房屋，彭某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
和财产报告令，并多次要求其执行生效判决，但
其一直拒不执行。桑植县人民法院两次对彭某
某司法拘留十五日。彭某某仍拒不执行，另查
明，其有做临时工收入。2017年 5月 17日，桑植
县人民法院以彭某某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移
送桑植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18年 4月 17日彭
某某被刑事拘留。2018年4月26日，彭某某按照
申请执行人的要求履行赔偿义务。桑植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彭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彭某某有能力履
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拒不履行，在人民法院对
其实施两次拘留后仍不履行，情节严重，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将其犯罪线索依法移
交公安机关启动刑事追究程序，并依法定罪判
刑，有效惩治了拒执犯罪，维护了司法权威。同
时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全部了义务，有效保障了申
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
好。

案例九：拒不报告财产且转移 全额
退缴仍被判刑
【基本案情】彭某某与其前夫先后向汤某借
款 25万元，逾期未还后，汤某起诉至人民法院，
永定区人民法院判决彭某某与其前夫共同偿还
汤某借款 25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彭某某
与其前夫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汤某遂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向彭某某和其前夫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彭某某拒不报
告财产，并于 2017年 7月 28日将其中国工商银
行账户的7.5万元取出。永定区人民法院以其涉
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移送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
分局立案侦查，2018年 4月 4日彭某某被刑事拘
留。审理过程中，彭某某将7.5万全部退缴给法
院。永定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彭某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彭某某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擅自转移财物，情节
严重，不仅损害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
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更损害了生效判决的公
信力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本案中，被执行
人慑于司法威严履行全部执行义务，可以酌定减
轻处罚。人民法院通过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传
达坚决打击非法转移财产的犯罪行为的决心。
同时，由于被执行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履
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通过缓刑的方式认可被执
行人的知错就改，并鼓励更多的被执行人积极履
行执行义务，形成规范的社会秩序。

案例十：欠租金不还 拘留又判刑
【基本案情】罗某、朱某因与杨某某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起诉至法院，慈利县人民法院判决双
方解除租赁合同，杨某某向罗某、朱某支付房屋
租金129299.2元及违约金。判决生效后，杨某某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拒不报告财产。
经查，2017年 12月至2018年 1月期间，杨某某名
下银行账户存在大于执行标的的资金流转行为，
慈利县人民法院遂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杨某
某仍拒不执行判决，慈利县人民法院以其涉嫌犯
拒不执行判决罪移送慈利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审理过程中，杨某某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且履行完毕全部执行款。慈利县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杨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彭某某拒不报告
财产，经法院查询，发现其银行账户有大笔资金
流转，在人民法院对其拘留后仍拒不执行判决，
致使申请执行人遭受较大损失，属于“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不仅有效震
慑了被执行人，惩治了拒执犯罪行为，还促使被
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全部义务，保障了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维护了司法权威，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
严厉打击拒执犯罪的坚强决心。本案宣判后，对
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起到了
很好的警示作用。

张家界中院发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1、什么是“拒执罪”
“拒执罪”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简
称，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拒执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2、拒执罪的犯罪主体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都可成为拒执罪的犯罪

主体，包括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
人。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及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对单位犯拒执罪的，必定要追究单位责任人的
刑事责任。

3、追究“拒执罪”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是追究“拒执罪”的主要法律
依据。

4、“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范围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包括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
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人民法院
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
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还包括生效
的诉讼保全及先予执行的裁定等。

5、什么是“有能力执行”
“有能力执行”是指金钱给付义务人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及行为履行义务人有行为履行
能力。既包括有履行全部义务的能力，也包括
有履行部分义务的能力。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
有能够履行义务的财产和收入，或者将收入用
于其他开支，而不履行判决义务，情节严重的，
构成拒执罪。包括有工程款收入、房屋出租收
入、赔偿款收入、帐户上有资金往来，有归还他
人借款、购置房屋、修建新房、房屋装修、购买车
辆的行为、为子女婚嫁开支、将收入或存款用于
个人消费、进行高消费等，不管被执行人对这些
财产和收入的使用是否合法、正当，纵然用于偿
还其他债务，同样构成拒执罪。这样的情况在
我们的执行案件中经常发生，实际上这是构成
的行为，完全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6、什么是“拒不执行行为”

对抗性的作为行为、和消极逃避性的不作
为行为，及对金钱给付、和行为义务的拒不执
行，都是拒不执行的行为。如：有财产可供执
行，在法院下达执行通知书后，仍然不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不按法院通知要求交付财物、证
件、票据；对法院通知配合、协助执行的要求
不理不睬等都是拒不执行。

7、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有哪些
凡是因拒执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

行”的，均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情节严重”的情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共列举了十二种“情节严重”构成拒
执罪的情形
（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
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
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
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
无法执行的；
（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
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5）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
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
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
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6）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
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
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
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7）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
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
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8）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
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
（9）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
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
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10） 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

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11）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
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
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12）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
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8、怎样理解“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
因为拒执行为导致执行法院及执行人员对

判决、裁定的执行活动工作无法进行，不管是
导致当时当次的执行活动无法进行，还是导致
将来的执行活动无法进行，都是“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情况。

9、申请执行人是否可以对“拒执罪”提
起刑事自诉
申请执行人可以对“拒执罪”提起刑事自

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
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
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
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
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拒执罪”小知识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决胜执行难”新闻发布会


